
歷次會議紀錄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成果報告書審查意見修正說明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10年01月07日漁一字第1101248181號函辦理

修正。 

意見及執行單位回覆：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1. 本案為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漁業署補

助設計規劃案，整體規劃之成果報告書

仍有部分未達一般工程基本設計之所

需，如需進行後續工程施作並提出補助

者，除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核定本及

作業注意事項辦理外，應提出相關工程

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之圖說、預算書、

施工規範等，以確認相關工程設計之合

宜性。又如僅提出工程基本設計及細部

設計之補助，亦須依據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核定本及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或自

行籌措經費予以設計。 

遵照意見辦理，補充本計畫之施工規範，

詳如附冊-施工規範。 

2. 成果報告書所設計之入口意象設計位

置(台 61 線橋柱及周邊道路用地)，應

徵得該設施(公路總局)之許可，以合乎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用地取得無虞之

原則。 

遵照意見辦理，將持續協助主辦單位以

認養或撥用方式取得計畫工程用地後方

進行後續事宜。 

3. 本案主要工項為石滬修復及拋石護岸

工程，如涉及相關法律者(如海岸管理

法及其施行細則、溼地保育法及其施行

細則等)，應於後續設計規劃時予以釐

清。 

本計畫因非屬海岸保護區、新竹縣二級

海岸防護區、濕地範圍，故無海岸管理

法及其施行細則、溼地保育法及其施行

細則等法條之適用。 

 

  



期末審查意見表 委員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時間：109年11月16日  地點：新竹縣政府B棟 農業處 3 樓會議室

  

主席：范處長萬釗  

委員意見及執行單位回覆：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葉
克
家
委
員 

4.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工

作坊會議紀錄等建議移至後面之附

件中。 

遵照意見修正，將會議記錄等建議移至附件

中。 

5. P.35 第二行宜改為"本計畫生態調

査於 109 年 8 月起進行，"；另宜

提及相關之生態調査細節詳附冊

「環境影響說明書-總生態調查」。 

遵照意見修正。 

6. 本計畫名稱為”坡頭村石滬..."，但

報告中多以”新豐石滬"稱之，宜有

一致之用詞。 

遵照意見修正，將石滬名稱統一稱為「坡頭

村石滬」。 

7. 圖 3-10 石滬構造圖中，應將”滬

堤”標示出。P.174第六行應為”人

數大致呈現穩定...”。 

遵照意見修正。 

8. P.171，7-4 工程費概述，應於文中

提及附冊「工程設計預算書」，以瞭

解其工程怖置及數量。 

遵照意見修正。 

9. 期末報告缺「結論及建議」一章及

參考文獻。 

遵照意見修正，補充第十章「計畫結論與後

續建議」。 

10. 2-5 調査結果分析一節，因已有附

冊「環境影響說明書-總生態調查」，

其内容可酌予精簡，摘述其主要成

果即可。 

遵照意見修正，於期末報告書中摘述調查成

果，另提及相關之生態調査細節詳附冊「環

境影響說明書-總生態調查」。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呂
學
修
委
員 

1. 本次計畫已進入期末報告，報告中

對計畫範圍內的生態調查，不論是

陸域或水域皆十分詳盡；石滬方面

無論是文史資料的蒐集分析，或是

現地調查也都十分完整，石滬的相

關構造圖說非常清楚，對團隊的努

力予以肯定。 

感謝各委員及主辦單位提供本計畫及本公

司寶貴意見及指導，促使本案更加完整。 

2. P.34 第二行建議修正為……福興溪

屬中央管區域排水，流路跨經新竹

縣與桃園市，其工程規劃、整治、

維護處理等相關事宜，皆由第二河

川局負責…。 

遵照意見修正。 

3. P.72 圖 2-27，圖中之紅色點線是否

表示自行車步道，為何已接到新屋

綠色隧道？依據現有資料，既有自

行車步道也不過至坡頭漁港北側

800 公尺處，與新屋綠色廊道還有

一段距離，而且此段路地形崎嶇不

平，甚至經過公墓，縣府已於後續

計畫向體育署爭取經費與原有自行

車道銜接，應盡早規畫好路線，並

計畫提出始行新竹縣與桃園市的觀

光景點軸線，能連結提增觀光效益。 

已將圖 2-27 修改更加詳細，目前既有的自

行車道網絡有兩條，皆已可連接至新屋綠色

隧道，其中一條為台 61 線道，需與快車並

行，相當危險；另一條為一般產業道路，但

因路途行經公墓，致使即便與新屋綠色隧道

鄰近，仍無法串連景點，故補充建議新建之

計畫於第十章。 

4. 在與地方人士的訪談記錄中，都提

到後續的維護管理及石滬文化生態

導覽問題，最重要的是經費問題，

經費來源由縣府編列，但前提是石

滬景點必須要有其亮點，吸引在地

民眾或外地遊客，南邊到新月沙灣、

坡頭漁港的遊客及北邊到桃園新屋

綠色廊道的遊客，皆有意願進入坡

頭村石滬區，否則若遊客越來越少，

惡性循環石滬區也越來越少的維管

經費，最後又回到任其荒蕪了。 

遵照意見預計將坡頭村石滬畫龍點睛，依其

造型建議地方或社區募集舉辦百年石滬，命

名發想活動、部分區段石滬修築，增加地方

參與設計機會、曝光度並吸引年輕人前往拍

照打卡的觀光景點，詳細方案補充於第十

章。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5. 石滬的修復因海潮的關係施作時有

一定期間的限制；還要有一定的技

巧故工程發包前接要列入考慮，建

議將來採用限制性招標較適宜。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後續協助主辦單位邀集

桃園及苗栗石滬修復之經驗廠商投標，或是

聘請相關經驗單位作為本計畫施工廠商之

教育訓練種子教官，以利石滬之修築工法到

位。 

6. 石滬內淤沙問題，改善規劃 1.於北

外廊防坡堤北側設置攔沙堤及改善

規劃 2.延長外廊防坡堤長度至漂砂

帶終端水深範圍，兩案縣府農業處

最近亦委託海洋大學辦理坡頭漁港

改善計畫，對北岸防坡堤有相當多

的著墨，建議參考配合。 

本計畫中有關海岸漂沙及攔沙堤等資訊，皆

參考新竹縣政府農業處辦理另案「109 年坡

頭漁港海岸監測調查分析及港區淤砂改善

方案」調查報告書，並已納入參考文獻中。 

7. 簡易廁間南面的壓花混凝土步道長

213.9M，為何僅設計 4M 寬而北邊

453.9M 卻設計 5M 寬？ 

本計畫步道設置範圍以編號 02 號風機為區

分，南側步道因風機管線埋設位置，故步道

寬度局限於 4M 寬；北側步道因考量後續計

畫連接新屋綠色隧道，故考量協力車及人行

空間之安全性，設計 5M 寬。 

8. 石滬修復後及重建工程皆未編列卵

石購買費用，有確定現有石塊就足

夠用了嗎？ 

有關卵石購置已編列於護岸拋石工程的第

2 項之中。 

9. 本計畫預算編列石滬修復工程僅編

列 656 萬，而拋石工程編列 2262

萬其比例是否過重？ 

護岸拋石工程預算中包含石滬修復及護岸

的卵石購置、壓花混凝土地坪、生態廊道，

其為連接石滬必要增設軸線，故預算編列金

額看似比重較高。 

10. 滬內淤沙清運 14468M3(表列 M2

應是 M3 之誤)是否有價應清楚標

明去處。 

遵照意見修正，淤沙之清運堆放處預計配合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另兩案「109 年度新豐鄉

坡頭漁港淤砂清除工程」、「109 年坡頭漁

港海岸監測調查分析及港區淤沙改善方案」

之特定地點。 

11. 本報告為期末報告，最後應提出建

議事項，針對本計畫完成後，主辦

單位應延續辦理的事項，或契約裡

無的，但辦理本計畫後發現後作的

項次。 

遵照意見修正，補充第十章「計畫結論與後

續建議」。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林
賢
聲
委
員 

1. 圖號 P2之施工說明淤沙清運數量，

石滬修復基礎長度及重新建築段長

度，應與預算總表第 1 頁及第 2 頁

所編列數量一致。 

遵照意見修正。 

2. 石滬內淤沙改善規畫設置攔沙堤及

防坡堤，是否經水文、水理計算，

另圖 6-3 至圖 6-6 模糊不清，請放

大。 

本計畫中有關海岸漂沙及攔沙堤等資訊，皆

參考新竹縣政府農業處辦理另案「109 年坡

頭漁港海岸監測調查分析及港區淤砂改善

方案」調查報告書，並已納入參考文獻中；

有關圖片模糊部分已修改放大。 

3. 本案將來建設可比照新竹市十七公

里海岸線風景區觀光模式，積極發

展親水藍帶，觀光休閒及自然生態

休閒空間。 

遵照意見辦理。 

4. 簡易沖洗設備有否編列工程經費？ 

有，詳請參閱詳細價目表〔預算〕中，四、

其他工程 1.石滬導覽意象，其為意象結合沖

洗設備設施。 

5. 貨櫃廁所女生廁所有三間，可否其

中一間規劃為無障礙廁所？ 

考量無障礙廁所所需淨空間須符合「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故增設 1 處無障礙

廁所空間。 

6. 請增列那些中央單位有哪些上位計

畫貴公司可協助新竹縣政府爭取經

費補助。(如農委會漁業署、交通部

觀光局、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

建署、海洋事務委員會。) 

遵照意見修正，補充第十章「計畫結論與後

續建議」。 

7. 工程設計圖 P0 圖號圖名封面，請

修正為工地位置及工程告示牌標準

圖。 

遵照意見修正。 

8. 附錄中建議安插彩色隔頁，方便閱

讀。 
遵照意見修正。 

范
處
長
萬
釗 

1. 簡報 22 頁估計清運淤沙 82638.1

立方公尺，與預算書圖之數量不一，

和者為正確？ 

簡報中數據為誤值，預算書圖中數據為正

確，後續會逐一檢查算式，確保預算書圖數

據一致。 

2. 社區參與未見在整個工程預算內，

請說明。 

後續補充社區參與修築石滬之教育訓練課

程經費於預算中。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3. 整個石滬建議依現地(況)構思一活

潑生動之意象，以吸引年輕人目光。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第十章補充石滬形象吉

祥物建議，吸引在地民眾及遊客目光。 

4. 後續修正版報告書請依期末審查各

委員意見修正後以表格呈現。 
遵照意見辦理。 

5. 結論與建議章節可將委員意見彙整

納入其中。 
遵照意見辦理。 

傅
副
處
長
琦
媺 

1. 本案以生態、人文、觀光為主軸，

而石滬修護成功與否，著重在地參

與，本案未見地方參與。 

本計畫前期已針對石滬相關單位及人員進

行訪談，記錄各方經驗以及建議、訂定設計

方向，並於地方說明會時邀集地方民眾，廣

納需求及建議於後續設計中，並參考各委員

意見，編列地方參與修建石滬之教育訓練課

程經費。 

2. 規劃工程 3900 萬元，而石滬修護

僅 650 餘萬占比小，不利本府向中

央爭取經費。 

石滬修復之卵石接近可能就地取材，故無編

列過多採購卵石之費用，除卵石本身並無其

他人造黏著劑費用，其餘皆為人力工資，故

看似比重較小；護岸拋石工程預算中包含石

滬修復及護岸的卵石購置、壓花混凝土地

坪、生態廊道，其為連接石滬必要增設軸線，

故預算編列金額看似比重較高。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3. 本案生態調查時程為何？生態廊道

目標物種？請補充設計調查資料 ，

另本案以石滬主軸，請針對石滬物

種說明。 

生態檢核自評可分為工程計畫核定階段、規

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及維護管理階段，本

案目前為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時間為

109 年 8 月 12-13 日，紅外線自動相機則

為架設 6 月 27 日~8 月 13 日，依據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2011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之季節劃分屬於夏季。 

本案現有拋石區規劃一步道，步道下方以埋

設 RCP 管供陸蟹等底棲生物穿越；本案紀

錄有灰白陸寄居蟹 1 種陸生型寄居蟹，此類

陸生寄居蟹常於海岸林下及潮間帶間棲息

活動，研擬為生態廊道目標物種。 

坡頭村石滬所在位置為潮間帶，本計畫潮間

帶有設置一樣線，進行魚類及底棲生物調

查，共記錄 31 種潮間帶生物，其中記錄有

黑深蝦虎、大鱗鮻、鯔等 7 種魚種，以鯔最

為優勢；花青螺、黑瘤海蜷、平背蜞等 22

種底棲生物，以黑瘤海蜷較為優勢；雙齒圍

沙蠶、襟首葉蟄蟲等 2 種環節生物，以雙齒

圍沙蠶較為優勢。 

 



 

 

  



期中審查意見表 委員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時間：109年09月08日  地點：新竹縣政府B棟 農業處 3 樓會議室

  

主席：范處長萬釗  

委員意見及執行單位回覆：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葉
克
家
委
員 

1. 報告書中建議補充摘要章節，並說明

階段性結論與建議，後續工作說明

等。 

已補充摘要章節於 P.XX，並說明階段及後

續工作及建議。 

2. 報告書中圖表及附錄一~四應於文章

中引述，方便閱讀對照。 

已補充文章中有關附錄、圖表對照說明。 

3. 本計畫範圍之潮位及海岸變遷趨勢

為重要，其資料宜有所蒐集；P.14 圖

2-8 之圖名有誤，圖 2-1 太小建議放

大；P.15 最後一行如表 2-7 有誤，應

為表 2-5。 

已補充相關海岸變遷資訊於第二章 2-1

區位環境概述之中；有關原 P.14 今 P.26

圖 2-16 之有誤圖名，已修正；圖 2-1 已

放大；原 P.15 今 P.27 對照表有誤之處已

修正。 

4. 關於第二章的氣候環境與第三章 3-2

的氣候內容有重複，建議再做整合。 

第二章以大範圍的新竹縣新豐鄉概述大

環境調查資料，第三章 3-2 之概述以新豐

鄉坡頭村濱海氣候為主，希望呈現大環境

至本計畫範圍更精確調查，並依照委員給

予意見整合精簡兩章節內容。 

5. 第五章-焦點團體與社區訪談可與第

六章-現況課題及對策構想做呼應，

將訪談的意見與課題對策做整合。 

已將第五章訪談之建議與第六章現況課

題及對策構想做引述呼應。 

6. P.57、71 及 72 之文字敘述宜直列，

表 5-1 訪談對象 1 及 4 應合為一項。 

遵照意見辦理。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7. 第七章規劃設計構想之敘述過於定

性，本計畫設計是否與圖 7-5 海岸生

態工程與設計流程圖相符，宜有所說

明；石滬修護設計之條件及穩定之水

理計算，與生態環境維護，如何解決

石滬因淤沙而消逝問題，宜有較客觀

的量化數據呈現。 

目前設計構想為因應計畫目標及環境基

礎資料提出之初步構想，後續將持續依地

方生態條件、社區參與及整體評估修正。 

8. 如何解決石滬因淤沙而消逝問題，宜

有較客觀的量化數據呈現。 

短期計畫將配合新竹縣政府辦理另兩案

「109 年度新豐鄉坡頭漁港淤砂清除工

程」、「109 年坡頭漁港海岸監測調查分析

及港區淤沙改善方案」調查淤沙原因及改

善方案；長期計畫期望可重建坡頭村石

滬，並補足福興溪沖積淤沙之缺漏段，回

歸過往石滬風貌。有關淤沙量化數據已補

充於表 7-5 工程經費概估中。 

9. 由表7-4工程經費概估預算總表中可

知，拋石護岸佔工程費用的 6-7 成，

其設計是否兼顧安全與生態，宜有更

具體的評估。 

拋石護岸之經費概估涵蓋 720M 之棧道

平台之費用；另因現況已是拋石護岸，為

降低環境大幅度變動，因此利用同種工法

改善銜接石滬之親水空間及動線。 

10. 第八章預期計畫效益評估，再 8-1 量

化效益評估仍屬定性敘述，宜有更具

體量化陳述。 

已補充本計畫未來之觀光經濟效益於 8-

1，統計新竹縣各風景區旅遊人次，並概算

未來能增加之觀光效益數值。 

11. 本計畫後續之營運維護管理，建議有

較具體全面之規劃。 

已補充有關營運維護管理之說明於第九

章 9-2 中。 

呂
學
修
委
員 

1. 報告書中應有摘要，內容包含 1.計畫

目的 2.計畫內容 3.工作項目 4.目前

工作完成之項目、內容 5.後續待辦理

之工作。 

已補充摘要章節於 P.XX，簡述計畫目標及

階段完成之工作項目、內容及後續待辦理

工作。 

2. P.5 計畫執行期程規劃圖中，僅有列

出預定進度(設有日曆天)，沒有實際

進度，因此無法得知各分項工作進

度。 

依本計畫契約，於機關通知各階段規劃報

告書履約發文日起 20 日曆天內，依序檢

送期中及期末規劃報告書；並補充服務實

施計畫書中預定進度甘特圖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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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22 第二行「流經新豐鄉境內之新豐

溪及福興溪屬縣管河川」，內容有誤，

福興溪屬中央管理之區域排水河川，

請修正。 

原 P.22 第二行之有誤內容，已於現 P.34

第二行修正。 

4. 石滬各組成有滬房、滬門、滬牙、滬

堤，應以圖分別說明。 

已補充於第三章之 3-2，伍、石滬，八、

坡頭村石滬的構造面向、造型。 

5. 本計畫石滬海岸親水空間區位新豐

鄉，南有坡頭漁港、新月沙灣、鳳山

溪水月意象景觀工程，往北則有新屋

綠色走廊，如何串聯此一系列的景

觀，讓這些景點的遊客進入坡頭石滬

海岸親水，是本計畫的主要課題。 

利用既有的自行車步道串聯本計畫及南

北各景點，並配合他案提案計畫中，福興

溪跨橋段，串聯整合南北景點。 

6. P.75 圖 4-2 紅樹林自行車道一直往

北到坡頭漁港北側，不知此次計畫，

可將其延伸並連結到綠色隧道嗎？ 

本計畫規劃之護岸及步道將向北延伸至

近福興溪原消波塊處，長度共計 720 公

尺；後續本府於另案持續向體育屬申請跨

福興溪之自行車道，可望串聯綠色隧道，

落實桃竹濱海自行車道網絡連結。 

7. 本區石滬與苗栗後龍、桃園新屋有何

不同，建議將後龍及新屋石滬加以分

析說明。 

已補充於第六章之 6-2，參；第七章之 7-

3，肆之中。 

8. 應與新竹市、竹北市、桃園市的海洋

景點宣導介紹做連結。 
已補充於第八章之 8-2，伍、圖 8-3 之中。 

9. 在多次訪談紀錄裡，多人提出對石滬

復舊後的維護管理及巡邏單位，專業

的導覽人員，有何對策？ 

已補充於第八章之 8-2，陸、經營管理建

議及第九章之 9-2，肆、日常管理維護週

期表、修復經費之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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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石滬的復舊問題： 

(一) 材料：依現況來說，就地取材，之可

行性有多少，如需外購石料可評估石

滬石料及拋石護岸石料一併購入，在

於其中挑選適用石滬之材料。 

(二) 技術：所謂六圍砌、谷形石於現今要

找到有此種技術的人相對較困難，如

何訓練？將來施工中、完工材料之驗

收及工法、工程品質如何掌握？ 

(三) 地點：地點是否依原石滬地點，還是

略有不同(考慮淤沙問題)？ 

(四) 後續如何維護管理？ 

(五) 如何吸引觀光客？ 

(一) 依大地測繪圖之面積概算砂土

覆蓋之卵石量，評估就地取材砂

石平衡為可行方案。 

(二) 後續工程階段建議已評選標方

式優先挑選在地或新屋區、後龍

鎮相關堆疊過石滬廠商，並聘請

本計畫之顧問石滬漁業權者家

族代表-吳柚校長、桃園縣新屋

區愛鄉協會-李仁富理事長，為

施工廠商種子教官現地進行石

滬堆疊教育訓練。 

(三) 現況石滬因淤沙情況嚴重，覆蓋

既有石滬基礎，故若部分表面淤

砂清除後原始基礎位置裸露宜

於現況復舊，因原石滬堆疊高度

及面向接順應當地潮汐及海流

而建設。 

(四) 已補充於第九章之 9-2，肆、日

常管理維護週期表、修復經費之

概算表。 

(五) 濱海觀光產業轉型後，透過跨縣

市的濱海自行車道串連及地方

公所及協會推動生態觀光產業，

將坡頭村石滬之獨特性發揚，吸

引觀光客參訪，帶動地方收入及

創生機會。 

11. P.104~P.105 的新設步道，是提供人

行或是自行車行亦或者是人車雙用

步道，P.104 之碎石步道相較不舒適，

P.105 之透水棧道亦較適合，石邊緣

建議以卵石砌之，看起來合乎生態也

較配合景觀，若以水泥有突兀感。 

遵照意見辦理並考量行走及騎乘舒適性

設計為主。 

12. 拋石護岸的經費到三千五百萬，以每

公尺單價計算，拋石工程每公尺近五

萬元，當然其中也包含步道金費，希

望在期末報告中能更詳細說明。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細部設計及經費概算

表中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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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計畫中拋石護岸其地點、工法、法

律適用等是否分析過？應與二河局

及縣府海岸管理單位研商。 

因現況已是拋石護岸，本案運用低開發手

法將既有拋石護岸坡面做調整，並無涉及

海堤構造物，故無需向二河局申請。 

林
賢
聲
委
員 

1. 坡頭村石滬修復後應規劃成觀光亮

點及年輕人打卡景點，如何呈現請說

明。 

本計畫朝生態教育場域並依照潮汐變化

採預約制實地親水導覽，雖期望與其他觀

光景點串聯但仍考量環境低干擾性，因此

建議由在地經營單位協助控制下至石滬

之參訪人數，確保民眾安全性、朝永續經

營模式執行。 

2. 如何達到親水、景觀、生態功能，請

說明對策。 

預計透過本案整理既有拋石護岸之漂浮

垃圾、依現地高程統整拋石護岸斜坡、新

設下至石滬之拋石階梯，達到民眾可及

性、親水性，並以維持現況卵礫石縫隙之

透光、曝氣性，以不影響陸蟹及其他物種

之生存空間為主。 

3. 步道材質及工法會採碎石級配步道

或透水混凝土棧道，依據其優、缺點

請問採用何種工法？ 

因考量原先以碎石步道做設計，但未來恐

有沉陷問題，故採取壓花混凝土步道做設

計。 

4. 工程經費概估預算表，僅有工作項目

及金額，未註明單位，建議補正。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細部設計及經費概算

表中詳細說明。 

5. 海洋生態導覽員培訓，包含專業課程

及戶外課程，將來師資預定邀請那些

專家學者授課？ 

已補充於第八章之 8-2，陸、經營管理建

議。 

6. 本案規劃範圍周邊有無國內外廠商

申請離岸風力發電？ 

本計畫範圍內之 813 地號為豐威新豐風

力發電-編號 2 風力發電機設置區域，相

關經營狀況與配套措施已補充於第三章

之 3-2，伍、風力發電廠。 

7. 石滬海岸親水空間修護後，會建議誰

來負責維護管理單位？ 

已補充於第九章之 9-2，肆、日常管理維

護週期表、修復經費之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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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處
長
萬
釗 

1. 石滬之修護工法之規劃，請具體說

明。 

本計畫預計參考石滬所有權人代表-吳柚

校長口述過去石滬最深處大約高度 1.5 公

尺左右；桃園新屋區愛鄉協會-吳傳梴總

幹事、許海琴秘書長之建議以最高潮位的

2/3 左右(參考新竹漁港近十年最小平均

高潮位為 1.69 公尺，故推算石滬堤最深

處以 1.5 公尺往岸邊順應地勢逐漸減

少) 。石滬修復之斷面圖請參酌第七章之

7-3，肆之中。 

傅
副
處
長
琦
媺 

1. 請釐清本案定位為生態？人文？觀

光？並加強生態調查、社區培力及參

與。 

本案件之定位為生態復育、人文歷史漁業

修復之教育場域為主，並帶動地方經濟及

觀光效益。後續期末報告書將補充周圍生

態調查之資料。 

2. 本案範圍無劃設保護區，報告書中誤

植紅樹林保護區、原生林保護區(範圍

請再確認釐清) 

計畫書所提到保護區為周邊現況，非屬本

計畫範圍，補充說明於第二章之 2-2、貳、

地理位置及敏感區位。 

3. 請說明後續規畫期程、詳細工作項

目，並持續生態部分調查。 

已補充服務實施計畫書中預定進度甘特

圖於第一章，1-5 作業期程安排加以說明。

本期生態檢核屬設計階段，未來施工及維

護管理階段建議持續進行生態檢核。 

4. 請規劃型塑計畫完成願景，協助縣府

爭取工程經費。 

遵照意見辦理協助後續工程經費爭取之

相關資料。 

5. 依 P.28 鳥類種名，請提供調查期程。

請協力的生態專家廠商協助提供周

邊生態資源調查。 

本計畫已於夏季完成陸域動植物及水域

生態調查，已將生態調查成果統整於期末

報告書中第二章之 2-4~2-5、附件一、二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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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秘
書
秋
堯 

1. 盤點人文、產業及生態資源工作，已

有初步成果，建議加深調查研究，如：

石滬之砌法、黏接材料？ 

遵照意見辦理，並補充鄰近本計畫範圍之

兩個縣市-桃園及苗栗縣之石滬案例、差

異分析，於第六章之 6-2，參；第七章之

7-3，肆之中。有關石滬之砌法將參考桃園

及苗栗現為案例，並將訪談記錄統整於第

五章之 5-4 中、第七章之 7-3 中；因石滬

修復遵循古法及順應大自然海流、潮汐作

用，故不用任何混凝土或其他人造黏著

劑，僅利用石頭間的咬合摩擦力、藻類經

由鈣化作用沉積為碳酸鈣使石頭逐漸固

結強化。 

2. 海岸生態工法的應用，是否有機會將

現地消波塊移除？建造淺藏式穩定

的生態淺堤？ 

觀察從桃園至苗栗的海岸線上在護岸前

均設有消坡塊，當波浪在漲潮時現有的消

坡塊具有發揮保護護岸的功能  ，不適宜

移除 ，同時本計畫現有的石滬區域屬沙

質海岸，要做生態淺體水深至少要有 6m  

以上才能達到堤前碎坡的效果，而 6m 水

深以上距岸邊至少 1-2 公里以上，對本區

域的效果及意義不大，顯然淺堤不宜設置

且現有的消坡塊不建議移除。 

3. 規劃建議提出短-中-長期的願景目

標為何。 
已補充於第七章之 7-1 規劃願景中。 

4. 本計畫與其他地區之石滬有何不同

之處？如何創造區位地區特色性？ 

已補充於第六章之 6-2，參；第七章之 7-

3，肆之中。 

5. 規劃設計時是否有考量參與式設

計？從設計到施工應採納地方民眾

意見。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地方說明會中廣納地

方民眾意見作為設計參考。 

6. 過往海岸線退縮及變遷的資訊應補

充。 

已補充相關海岸變遷資訊於第二章 2-1

區位環境概述之中。 

王
參
議
金
倉 

1. 石滬修復建議就地取材，但石頭材料

是否足夠，請提供評估數據。 

依大地測繪圖之面積概算砂土覆蓋之卵

石量，評估就地取材砂石平衡為可行方

案，並補充評估數據及細部設計圖說。 

2. 石滬修復後相關人行動線規劃為

何？ 
已補充於第七章之 7-3，陸、堤頂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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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邊公共設施規劃包含停車場、步

道、自行車道等整合設施說明(用地範

圍) 

相關資訊以補充於第二章 2-6 之停車空

間、餐飲及住宿服務據點之中。 

4. 範圍內地質狀況如何，改善前後是否

會改變現有地貌？ 

有關計畫範圍之地質請參見第二章、2-1、

區位環境概述之中。 

5. 人力培訓修護方式，如何與工程結合

及納入細部設計？ 

後續工程階段建議已評選標方式優先挑

選在地或新屋區、後龍鎮相關堆疊過石滬

廠商，並聘請本計畫之顧問石滬漁業權者

家族代表-吳柚校長、桃園縣新屋區愛鄉

協會-李仁富理事長，為施工廠商種子教

官現地進行石滬堆疊教育訓練。細部設計

圖說將標示漸變高程及石滬之滬堤、滬頷

滬尾各斷面做為施工基礎，再依現況及現

場匠師意見調整。 

6. 本次為基本設計，相關設計條件及需

求應先行規劃。 
遵照意見辦理，並已補充於第七章之中。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新
竹
林
區
管
理
處 

1. 依據期中報告書 P.10「土地範圍為新

竹縣後湖段坡子頭小頭 810、811、

814、815、821 等 5 筆地號，坡頭

村石滬及周邊環境所經區域皆屬於

林務局主管之國土保安林地 (國有

地)，工程設計將依照國土保安林地使

用原則，並向林務局申請認養及撥

用，方可進行後續工程施作」經查

810、811、814、815 地號非屬保安

林，請補充確切之用地範圍套繪地籍

圖，始得確認涉及保安林之情形。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本次期中審查過後確

認土地範圍為 801、809、810、811、812、

813、814、815、816 等 9 筆資料，其中

8 筆後續將持續協助主辦機關向林務局申

請認養及撥用，並補充確切地籍套繪圖於

附件、六當中。 

2. 考量使用管理之一體性，非屬保安林

部分本處建議以撥用方式取得土地，

俟完成土地撥用程序再依計畫進行

使用；另 814、815 地號涉及龍威風

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之風機租約，應

一併取得同意。 

遵照意見辦理，後續將向林務局申請土地

撥用；另經套匯確認 813 地號範圍有豐威

風力發電廠的 02 號風力發電機，並於中

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22 日之 109 和字第

10930111-0922-11 號，檢附本計畫緣起

目標及規劃設施項目說明書，供風力發電

廠評估本計畫範圍及路徑、工項，並已取

得承租本地號廠商之同意。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3. 倘計畫涉及保安林，請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相關設施樣態應列屬森林法地 8

條及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

用之原則得租用或得提供無償

使用之範疇，使用方式亦應符合

森林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爰應

避免新增固定基礎面積(如混凝

土棧道)及影響既有林木。 

(二) 保安林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

長遠效益為主要目標，爰仍建議

避免新增非必要設施，且應符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5年 11月 7

日農林務字 0951730503 號函，

每宗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之保

安林點狀使用面積不超過 660

平方公尺為限。 

(三) 所需地單位依森林法施作細則

第8條檢具書件項本處提出用地

申請，屆時由本處協助進行用地

審核，並俟核准後，始得進場施

作。 

(四) 另是否有涉及其於法規(海岸管

理法、水土保持法等)，應請需地

單位一併洽主管機關釐清。 

(一) 本計畫有關步道之基本設計，將依照

森林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並避

免新增固定式基礎面積步道，已可拆

卸搬遷式基礎座棧道，且已不影響既

有林木為主。 

(二) 遵照意見辦理。 

(三) 遵照意見辦理。 

(四) 已補充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及水土保

持法等法規於第二章之 2-2，並釐清

相關用地申請之主管機關。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漁
業
署 

1. 本案為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漁業署

補助設計規劃案，請設計單位依照全

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規定，於用地無

虞下進行本案，並規定辦理生態檢

核、公民參與、以及資訊公開，確實

填寫工程生態檢核表，並將生態檢

核、公民參與資訊揭露於新竹縣政府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專屬網頁中，以

合於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定。 

遵照意見辦理，本計畫提案階段已公告於

網頁中，包含舉行地方說明會地點時間，

以及相關資訊持續補充於網頁公開，詳參

照第五章之 5-5 中說明。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2. 本案工程預算經費達 5,000 萬元以

上，依規定於新竹縣政府審議相關基

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後，應送漁業署進

行細部設計書圖審查。 

後續將遵照意見辦理。 

3. 本案整體規劃應配合現有及未來預

計規畫軸線相互串聯以增加其效益。 

遵照意見辦理，將與前期計畫 107 年度

「新竹海岸線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做連

結，並於後續本府相關提案計畫做預設串

聯。 

4. 本案主要工項為石滬修復及拋石護

岸工程，然拋石護岸工程占比過高，

建請再予以考量。石滬修復塊石來源

應以當地現有石材為主，並應考量現

有石材不足時之相關備案、石滬修復

後之後續維護管理及安全措施。 

依大地測繪圖之面積概算砂土覆蓋之卵

石量，評估就地取材砂石平衡為可行方

案。有關石滬修復後維護管理層面，已補

充於第九章之 9-2，肆、日常管理維護週

期表、修復經費之概算表。本計畫朝生態

教育場域並依照潮汐變化採預約制實地

親水導覽，建議由在地經營單位協助控制

下至石滬之參訪人數，確保民眾安全性、

朝永續經營模式執行。 

5. 報告書中P.21所列2002-2018 年海

岸線航照圖，以航照圖做為各年海岸

變遷情況並無法代表本案地區之真

實海岸變遷淤積或侵蝕，建請縮小範

圍模擬或參考相關研究資料藉以判

斷本區海岸侵淤特性。 

已補充相關海岸變遷資訊於第二章 2-1

區位環境概述之中。 

6. 報告書中 P.104 所列步道材質應先確

認用途為人行或自行車道，再考量濱

海氣候條件特性後予以設計。 

原則本計畫之動線用途為人行及自行車

共用，設計將考量濱海氣候挑選耐候性高

的材料。 

7. 預定進度與工作項目應於期中完成

之工項中，相關基本設計圖說建請補

充。 

遵照意見辦理，已補充相關設計圖說。 

8. 完成設計基本設計報告書、細部設計

報告書、細部設計圖、工程預算書等，

請提供原始檔案 (WORD、CAD、

PDF、JPG 等)，以利漁業署建置基本

資料。 

後續將遵照意見辦理。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後辦理情形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二
河
川
局 

1. 如涉及本局海堤構造物，應向本局提

出海堤構造物申請許可。 

 

 

 

本計畫並無涉及海堤構造物。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國
民
小
學
吳
校
長
柚 

1. 本計畫之附加價值是否可加以說

明？ 
已補充於第八章 預期計畫效益中。 

2. 在地學校已有固定的海洋戶外教學

導覽課程，也願意對外分享海洋教育

素材，未來石滬修復後可以是很好的

教材。 

本計畫將持續爭取後續工程經費，亦可望

能夠修復在地的歷史文化遺產，並提供學

校良好的環境教育場域及生態觀光遊憩

空間。 

3. 本計畫與成熟發展的桃園綠色隧道

相當鄰近，是健全的觀光景點，因為

他們設有攤販及部分公共設施之配

套措施，就近服務觀光客需求，建議

若本案可行可加入簡易沖洗設施及

廁間和攤販擺攤區域。 

考量沖洗設備之必要性，因此一併納入本

次設計工項。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坡
頭
村
朱
村
長
錦
常 

1. 過去透過志工人力清理濱海垃圾估

計超過 20-30 頓，海洋的漂浮垃圾永

遠清理不完。是否有機會透過本計畫

較大面積且一致性的整理？後續規

劃如有方便行走的步道未來的清潔

維護也有助益。 

本計畫範圍包含既有拋石護岸整理，亦可

望後續工程階段能夠一致性處理。步道設

計將以人及自行車共道，故方便於行走且

平坦、深入目前可即性較困難之卵石灘

處，期望提升未來清潔維護便利性。 

2. 關於委員們前述提到有關石滬淤沙

原因，也許包含福興溪出海口淤積以

及坡頭漁港突堤效應所造成，據我觀

察早期福興溪流水都是繞著石滬外

圍流動，但後來為放置消波塊，曾將

右滬房靠近福興溪北側滬堤處敲除，

因此導致淤沙長期從這附近一直灌

進石滬，將來若有修補可能，應該有

機會改善此狀況。 

特感謝村長提供長期以來的觀察情況，將

參考此意見將北側滬堤修補，使福興溪出

海口之淤沙順著石滬外圍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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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萬
村
先
生 

1. 建議公共清洗等配套措施可以一併

新增，提供觀光、使用者下至石滬遊

玩可清洗之簡易設施。 

考量沖洗設備之必要性，因此一併納入本

次設計工項。 

吳
傳
梴
先
生 

1. 本計畫與鄰近區域的新屋、苗栗石滬

有何不同特色及亮點？除了觀光、觀

海之外是否可融入親水、愛水導覽，

享受與其他區域不同的體驗。 

有關與臨近之縣市石滬差異分析表已補

充於第六章之 6-3；第七章中。 

會議記錄照片 

 

 

 

 

 

 

 

 

 

 

 

 

 

 

 

 

 

 

 

期中審查結論事項： 
一、本次期中報告同意備查。  

二、依各委員意見納入期末報告一併修正，並將本次所有與會各機關代表及委
員意見以表列方式逐條辦理並回覆。 

 

  



工作坊 會議記錄 

 

時間：109年10月15日  地點：新竹縣政府B棟 農業處 3 樓會議室

  

主席：范處長萬釗 

  

會議記錄： 

依照 109 年 10 月 13 日地方說明會，各單位及在地民眾之意見做討論。 

一、簡易清洗設備及廁所 

1. 有關民眾及民意代表、村長、校長等人多次提出有關未來下至石滬，上岸

後之簡易沖洗設備，原先考量是否認養廢棄安檢所作為廁所及沖洗空間，

但因申請之行政程序及時間較長，已超過本案期程，因此不參考認養安檢

所為對策。 

2. 計畫範圍內腹地較大的區塊為 02 號風機下方空間，預計於下周 10/22(四)

與豐威風力發電廠工程人員會勘，確認是否可將簡易清洗設備及廁所設置

於腹地內，以解決本案需求。 

二、堤頂步道 

1. 堤頂步道型式及材料應選用耐濱海鹽鹼之材質，請評估利用點焊鋼絲網加

二型混凝土、熱浸鍍鋅加混凝土包覆，步道寬度請參考營建署或相關車道

寬度設置法規，有關營建署人行及自行車共用道應≧2.5M，最小 2.0M；有

關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運動休閒型-沿堤路之堤頂與行人共用自行車道路之規

範值 4.0M。 



2. 起點至 02 號風機之堤頂步道路面，因考量後續風機的維修管理有重車出

入可能性，請評估使用點焊鋼絲網加混凝土。 

3. 銜接既有 AC 路面之堤頂步道起點處，請評估是否需加設車阻，避免汽車

闖入。 

三、導覽指示牌 

1. 除報告書中提及的台 61 線橋墩入口意象設計外，應將周邊既有的導覽指

示牌的坡頭村石滬更新上去，或是考量是否須整體一致性規劃。 

四、拋石護岸與護岸階梯 

1. 護岸型式盡可能維持現況，以既有的拋石護岸工法為主，切勿用過多的混

凝土構造物破壞既有生態環境。 

2. 考量下至石滬親水之易行走且安全動線，請評估原先的砌卵石階梯改為混

凝土材質，可參照新竹市魚鱗天梯做法為案例。 

五、石滬 

1. 未來有關石滬修復後的每年維護交由鄉公所或是社區協會辦理，參考桃園

或是苗栗的執行模式，每年由縣府編列預算給予管養的單位，詳細執行的

工作細項及縣府經費編列會在本案工程經費核定的年度編列，隔年施行以

合乎未來石滬管養的條件達到永續經營。 

六、經費編列 

有關期中報告書中提及本案總工程費為 5,300 萬，請調整預算於 5,000 萬



以下。 

七、總結 

有關期中審查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將請各委員以書面資料自行再審修正

內容，故請規劃單位於下周(二)10/20 前，提送期中修正定稿本份。 

八、會議記錄照片 

 

 

九、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9 年 10 月 13 日 會議地點 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3 

樓會議室 

主席 范處長萬釗 會議記錄 和鑫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單位 提供意見 新竹縣政府回覆 

議
長
辦
公
室
許
主
任
秋
榮 

1. 新竹縣政府應與桃園市政府

合作溝通，共同做一個人行

及自行車道便橋，連通綠色

隧道跟坡頭村石滬串聯，才

有望帶動新豐鄉及本案的觀

光效益，若這個要點能先達

到後續的計畫相信沒有甚麼

太大的問題。 

1. 本府交旅處已持續向中央

申請連接桃園新屋綠色隧

道之跨橋自行車道計畫，

會再與交旅處統整相關計

畫，以利本案未來結合熱

門景點綠色隧道提增觀光

效益。 

何
議
員
志
達 

1. 本案具有觀光前瞻性及獨特

性，但因目前的既有動線不

明確加上銜接桃園新屋綠色

隧道的路程崎嶇且須經過公

墓，多數人是不願意行走或

騎乘經過；另一前往桃園動

線須與車速快的車輛併行跨

越台 61 線，幾乎沒有人願

意騎行且不安全性高。建議

本案應與其他正在進行的提

案整體性規劃，將桃園與新

竹串聯才一起，才有可能帶

動坡頭村石滬的觀光價值效

益。 

1. 考量本案之觀光可行性與

連接橋梁關係緊密、自行車

行安全動線，目前由交旅處

向體育署申請連接桃園新

屋綠色隧道之跨橋自行車

道計畫，會再與交旅處統整

相關計畫，以利本案未來結

合熱門景點綠色隧道提增

觀光效益。 



2. 根據在地民眾及村長、校長

意見提出有關清洗設備的部

分，考量實屬必要性建議在

本案納入規劃，可參考宜蘭

烏石港之清洗設施為案例。 

2.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後續邀

約豐威風力發電廠工程人

員至現場評估本清洗設備，

是否可設置於編號 02 號風

機下方腹地，並參考宜蘭烏

石港清洗設備為案例規劃。 

3. 有關停車空間的部分，因為

本計畫範圍與坡頭漁港確實

有一段距離，加上腹地空間

不大，如真要設置停車場，

恐失去了景點步行及自行車

行的意義，且車子停放也影

響整體景觀，因此回歸主要

的問題在於銜接桃園新屋路

色隧道的便橋，若依搭建連

結成功，民眾將車輛停在桃

園的福興宮位置是非常足夠

的，再步行或是騎乘至新豐

鄉甚至竹北濱海沿線，才能

真的體驗沿海風光。 

3. 遵照意見辦理，以坡頭漁港

為遊客主要停車空間，並以

步行或自行車行至各景點，

並有望連接桃園新屋綠色

隧道橋樑可將自行車道連

結，旅客車輛亦可停在鄰近

的福興宮。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水
工
試
驗
所) 

1. 請依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2 月 3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7740 號函)「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

意事項」(修正規定)，以及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

案及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應

辦理之生態檢核、公民參與

及資訊公開事項表辦理。 

1. 本計畫於 8 月開始架設紅

外線自動相機，調查基地

範圍周邊 500m 之生態，

因調查時間需長達 1 個多

月，故於 9 月結束調查，

10 月統整相關資訊，預計

於期末報告書中呈現完整

調查及生態檢核表，並提

供本計畫地方說明會及各

訪談資料，予主辦單位資

訊公開於網站。 



2. 「生態檢核」部分應依據生

態及環境調查資料研擬迴

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

之生態環境保育對策，並提

出合宜之工程配置，納入提

案計畫工程設計中，本次說

明會並未說明或標示生態保

育措施、生態關注區位圖、

生態議題分析、生態保全對

象及施工擾動範圍、位址、

異常狀況處理及生態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等，請補充於

本案報告書及圖說內。 

2. 本次說明會雖無納入生態

相關調查及議題，但於期

中報告書中有提及相關敏

感區位調查、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表，後續並遵

照意見辦理，補充生態保

育措施、生態關注區位

圖、生態議題分析、生態

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

圍、位址、異常狀況處理

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表等，於期末報告書中呈

現。 

3. 「公民參與」部分，建議除

相關機關單位、議員、社區

組織、在地里長之外，應增

加在地民眾、與長期關心相

關議題之民間團體等並積極

邀請參與，以擴大參與討

論，廣納意見並強化生態環

境議題溝通，據以修正工程

設計內容。另外，本案規劃

設計期間曾拜訪澎湖七美、

桃園新屋、苗栗後龍等相關

石滬維護管理單位，以及石

滬導覽志工人員等，建議一

併放入公民參與並寫明意見

納入規劃設計之參採情形。 

3. 遵照意見辦理，並將相關

訪談紀錄及地方說明會等

資料統整，並納入規劃設

計中。 



4. 本次說明會之會議記錄依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

作業注意事項」(修正規

定)，應於會後一個月內製作

紀錄及意見辦理情形表，提

供水環境縣府總窗口辦理資

訊公開。 

4. 遵照意見辦理。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國
小  

吳
校
長
柚 

 

1. 近期報紙皆有報導桃園或苗

栗石滬之保存及栽培在地農

產品之推廣，建議本案也能

搭配新豐在地漁農產品結合

觀光產業行銷，舉例：夏季

的吻仔魚、西瓜節、龍舟比

賽都是新豐濱海的特色。 

1. 遵照意見辦理，並以桃園新

屋石滬為例，於期末報告書

中加以調查新豐鄉於農產

品，推廣在地產產業、行銷

特色產品，以利提升地方經

濟效益及觀光價值。 

2. 有關石滬修復後之每日巡檢

及日常檢修、清潔最為重

要，才能使石滬風光長存，

以苗栗及桃園為案例，兩縣

市之石滬每年皆有補助金費

予社區協會執行日常維護，

建議本案應將後續年度維護

金費也一併概算規劃。 

2. 遵照意見辦理，後續將參考

桃園新屋石滬有關日常巡

檢及修築之年度預算，並編

列本案件預算表，予以主辦

單位未來每年編列經費供

地方單位後續經營管理。 

3. 期中審查階段有提及未來民

眾若下至石滬遊玩，上岸之

簡易沖洗設備、廁間之規劃

還希望本案能一併考量納入

設計。 

3. 遵照意見辦理，並於後續邀

約豐威風力發電廠工程人

員至現場評估本清洗設備，

是否可設置於 02 號風機下

方腹地，並參考宜蘭烏石港

清洗設備為案例規劃。 



4. 如何議員所說相隔福興溪的

桃園綠色隧道假日觀光人潮

聚集地，如未來能銜接跨橋

段連接綠色隧道，勢必可以

把人潮帶往坡頭村石滬或是

其他景點參訪。 

4. 縣政府會持續向中央申請

相關計畫，以利本案未來結

合熱門景點綠色隧道提增

觀光效益。 

新
竹
縣
生
態
休
閒
發
展
協
會 

 

黃
會
長
家
富 

 

1. 新月沙灣那邊也有規劃做一

個跨橋，其量體比本計畫的

280M 橫跨福興溪橋更大，

若連結桃園市之便橋實屬重

要，建議是否把自行車便橋

計畫納入本案，是否可行還

請新竹縣政府評估，若要已

提案方式向中央申取經費，

建議不要再像以往向體育暑

申請，因為自行車道近些年

已經沒落不流行，可以轉往

漁業署申請，因為要是與漁

業相關之計畫他們幾乎都會

同意。 

1. 因考量本案於提案階段所

申請之項目有所差異，因此

會在與交旅處商討有關自

行車道連結橋於另案提案，

以利本計畫觀光軸線串聯。 

2. 印象中要進出坡頭漁港之行

車動線不是很寬敞，需要一

些技術才能夠會車，道路的

進出動線規劃重要，不然即

便有停車場也很難有人會

來，況且現在台 61 線建造

好之後，行車速度快且直接

通往桃園新屋，應如何讓台

61 線上的標示更清楚以及有

足夠時間下交流道，為其重

要。 

2. 目前進入坡頭漁港之道路

皆已拓寬，車輛進出及會車

皆無問題。本計畫將於期末

報告書中補充周邊既有導

覽牌更新或新設資訊，有關

台 61 線上的導覽指示牌，

後續也會積極協助主辦單

位向公路總局申請牌面附

設，以利整體交通動線明確

性。 



3. 石滬修復後之維護管理單位

為誰及後續經費補助單位為

誰，都會納入後續水環境評

分當中，建議將相關資訊補

充於報告書及簡報中加以說

明，才不會影響下一批次的

提案申請評分。 

3. 遵照意見辦理，補充相關資

訊於期末報告書中。 

4. 有關沿岸的漂流木，屬於國

有財產，本計畫未來會如何

處理漂流木，會清運走嗎還

是如何處理都要先行評估，

避免觸法。 

4. 將補充相關漂流木處理方

式及法規注意事項於報告

書中，避免觸法。 

5. 簡報中提及簡易棧橋的部分

原則上沒有太大影響及意

見，但不建議用鋼構材質，

因濱海易腐朽應考量其他較

低維護耐鹽鹼之材質。 

5. 遵照意見辦理，並採用點焊

鋼絲網加二型混凝土做設

計，以利對抗濱海氣候，以

低維護材質做規劃。 

6. 有關校長提及農產品的包裝

及行銷，屬後續觀光經營行

銷方式，建議計畫可以分期

進行推動，才有辦法落實推

動。 

6. 遵照意見辦理，本計畫可初

步調查地方於季節漁農產

品，提供後續計畫參考依

據。 

7. 簡報中無提及生態檢核表及

生態調查，因此無法完全評

估本案生態層面情況，建議

可參考本會為新竹縣政府調

查新豐紅樹林濕地生態之報

告書做為參考，補充本案之

生態調查資訊。 

7. 遵照意見辦理，於期末報告

書中補充本計畫範圍之生

態調查。 



8. 有關簡報中第五章質化效益

之有關生態解說員之訓練應

如何訓練，或是現在已有線

上生態員？訓練解說員之前

也需要已完成生態調查才有

辦法做教育訓練，因此建議

加強執行生態調查部分。 

8. 目前已有兩位線上的生態

導覽老師，分別為埔和社區

發展協會的成員，根據訪談

紀錄新豐公所先前也曾舉

辦生態導覽員訓練課程，故

本案也已規劃相關師資及

課程內容於報告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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